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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必要路径，制度创新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新时代

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发挥着龙头和示范作用，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鉴于与国内城市群布局具有高度一致性，自贸区正被视为城市群发展的“泉眼”、区域发展的新窗口。当

前，长三角地区已有 5 个城市设立自贸区，依靠制度创新，自贸区主动突破限制区域协同发展的瓶颈，致

力于构筑一体化开放格局，为本地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其目标不仅仅要建设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更是通过全面开放，深度参与国际

分工与全球竞争，打造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世界级开放城市群。如何发挥区域开放合作优势，突出自贸

区在产业引领、要素集聚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引擎效应？推动区域一体化合作与自贸区联动发展，对于构

建长三角对外开放的点线面战略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区域一体化与自贸区联动发展的基本原则

自贸区发展要避免极化效应，应更大程度发挥辐射效应，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打造制度高地，营商环境一流。自贸区建设核心是制度创新。传统的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可短期内

吸引资本流入，但长期而言，不利于各类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型开放”

的全新阶段，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必然走上从政策优惠转向体制规范的

轨道。故而，在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自贸区建设不能搞成特殊化、特例化的税收竞争，不能靠让渡财政

利益来吸引区外投资，而应对标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通过构建与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

和制度体系，开展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的锦标赛，降低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既是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

需要，也是全面深入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扩大辐射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自贸区建设需要强有力的腹地支持。世界银行在总结深圳经济特区的

成功经验时认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产业链的前后向联系。受地域的限制，自

贸区核心区域依靠“一线放开，二线有效管住”的监管方式，只能承载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要想充分发挥

自贸区功能延伸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必须强化功能关联，有效衔接起内部价值链和区外价值链。

复制推广自贸区的成熟经验，也有助于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自贸区在贸易投

资便利化和金融创新方面的经验，应最快复制推广，进一步向外形成多点辐射，打造自贸区与其他开放载

体有层次的梯度开放，最大程度释放自贸区的制度红利。

实施错位发展，扩大整体效应。我国自贸区不断扩容，其目的是通过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实行差别

化探索，开展互补和对比试验，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各自贸区正力求在产

业导向、辐射区域、功能载体以及要素培育方面找准各自的优势与定位，发挥长板优势，避免同质化过度

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注重在可复制可推广制度上先行先试，更要注重在不可复制不可推广制度上进

行差别化试点，实施有突破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举措。上海临港新片区致力于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其制度创新将由“投资贸易便利化”向“投资贸易自由化”进行大跨度历史性

升级。浙江自贸区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是全国唯一以油气全产业链建设为特色的自贸试验区，

并将目标“升级”瞄准为自由贸易港。江苏自贸区以“着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实体经济创新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战略定位，更多为实体经济开放转型服务，争取打造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可见，自贸区发展既要特色，也要综合，更要提高政策之间的系统集成和政策合力，突出区域综合优势。

强化顶层设计，融入国家战略。自贸区建设要充分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例如，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时，为保证中欧班列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运行，要从原来

的“单打独斗”转向“集团作战”，避免重复和同质化竞争，坚持市场化运行，优化线路布局。又如，服

务于长三角港口群联动发展，探索实施“组合港”战略，积极商讨覆盖上海、苏州、南通、连云港、宁波、

舟山等周边良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规划，以自贸港为目标，围绕全球一流的航空航运能力，以离岸贸易、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为重点，打造全面开放新高地。

区域一体化下自贸区联动发展的模式

战略协同。以自贸区为连接点，实现域内各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所形成的优势与特色之间的互补。

对重大改革任务集中攻坚、联合发力，强化叠加放大自贸区效应，形成一批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制

度改革新成果。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上海要当好长三角自贸区领头羊，通过利益引导机制创建

利益契合，满足江浙自贸区在合作过程中不同利益的诉求；浙江、江苏自贸区应主动对标，突出高标准规

则引领，形成统一的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

产业协同。自贸区是服务业开放的重要载体，对于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具有重要作用。江浙沪三地

自贸区须以国内需求为导向，在区域价值链分工中重新定位，上海自贸区在研发、金融等价值链核心环节

进行积极探索，江苏自贸区重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运营和服务环节培育新优势，浙江则依托互联网优势

扩大物流和渠道影响，各自贸区将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布局在要素成本较为低廉的区外，实施区内和区外联

动发展，以上海自贸区为价值链中心，在长三角构建更加开放、更有深度和更加可控的国内区域价值链。

监管协同。传统的监管方式已难以适应自贸区的要求，需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建立事中事后

监管体系框架，建立“信用长三角”合作机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将新功能片区拓展到长三角其他自贸

区，上海牵头推进长三角智慧监管一体化模式，配套建立事后终身追责制，坚持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全面

提升新兴产业风险防范水平。强化各自贸区“一二线”监管联动，增强监管合力，同时通过构建与事中事

后监管体系相对应的联动机制，确保事中事后监管到位。

政策协同。自贸区的重要目标是对标国际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增强产业政策的适应性。目前，国际



环境的快速变化，促使各级政府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时要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制定出更加国

际化的产业政策。长三角各自贸区应遵循 WTO 的规则，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规避政

策与国际规则相冲突，多用普惠性的税收政策，避免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在已有的合作机制基础上，积

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长三角自贸区共同参与的更高层级、协作一体的决策和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三

地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推动深度融合发展。

环境协同。环境协同，是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保障，同样也是保证自贸区协同发展的土壤。主要包

括软环境和硬环境建设。软环境建设要求以先进自贸区金融创新、贸易便利化、信息技术手段以及政策法

规为基础，制定长三角自贸区共同遵守和执行的标准，整合资源，构建有利于协同化的机制。硬环境建设

要求构建合理的投资机制，以尽快实现交通网络一体化建设，推进基础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打造公共交

通服务平台，为自贸区的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自贸区联动发展推进高质量一体化的对策

自贸区联动发展，实现高端要素的跨区流动。自贸区的重要特征是要素在区内自由流动，长三角自贸

区联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构建区域间人才、技术和信息自由便利交流的机制，以基础设施硬联通和体

制机制软联通，有效支撑各自贸区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增强经济互动。其中，推动高端创新要素流通

尤为重要。如，探索人才共认共用共育实现路径，共同促进长三角自贸区高级人才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

建立自贸区科技产业联盟，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整合现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和分析测试信息，运

用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在共用信息网上发布与共享。此外，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

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等领域，也存在实现政策协同与资源共享的一体化改革空间。

区内与区外联动，放大制度创新溢出效应。随着上海自贸区新片区的建设推进，未来更加依赖江浙提

供更加广阔的区外腹地空间。目前，长三角地区有开发区 456 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140 个，省级开发区

316 个，国家级开发区占全国27.45%，省级开发区占全国 15.87%。各开发区要主动对接、共享机遇、合作

支持自贸区建设，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开展自贸区相关改革试点，增强自贸区的辐射带动。自贸区也要在所

在区域范围内积极开展合作，充分发挥自身溢出效应、创新产业转移共享机制，围绕保税加工、保税维修、

现代物流等功能，实现自贸区与区外产业园的产业上下游合作，保税与非保税产业深度融合，生活与生产

互动促进。同时探索设立自贸区特别合作区，挑选若干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与自贸区合作，作为区域合

作发展示范区、自主创新拓展区、产业功能提升的承载区。

“双自”功能联动，形成高度集成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自贸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发展，

促进优惠政策深度叠加、创新功能有机融合，提高吸纳和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一方面，自贸区的改

革创新经验可在自主创新示范区里复制推广，并用自贸区资源优势支持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另一方面，

自主创新示范区孵化的科技成果可为自贸区提供发展机遇，弥补自贸区在科技创新上的短板。长三角地区

现有 6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占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总数的 1/3 以上。强化 6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

自贸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探索实施新一代产业政策和发展政策，增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协同，有助于建

设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聚集全球要素的自主创新示范区集群，培育出世界级科创中心。

联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跨区域，特别是跨省域的制度创新方面责任重

大，要率先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和先行先试经验。自贸区探索的是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规则，而国际上越

来越多谈判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越发关乎成员国国内经济制度建设。目前各自贸区普遍面临的问题是

由于行政管理的分割，阻碍自贸区制度创新红利的扩散。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点是通过制度一体化破解

由行政层级体制形成的区域发展壁垒，在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多方面制



定统一规则，将各自贸区形成的创新成果优先试点推广，打造成为区域一体化开放的样板间。


